
长安保险关于对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险责任产品的公告-《长安团体住院

门诊医疗保险条款》 

尊敬的用户： 

    为发挥保险保障功能，积极履行公司社会责任，现我司对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险

责任的《长安团体住院门诊医疗保险条款》产品进行公告，具体信息如下： 

一、产品名称：《长安团体住院门诊医疗保险条款》 

二、保险期间： 1年。 

三、产品适用期间：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6月 30日 

三、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以下一项或多项保险责任，并在保险单中载

明： 

一、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人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服务提供单位就医或者配药所支出的、并

在当地社会医疗保险部门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应由被保险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保险

人按照下列规定给付保险金: 

1、当累计发生的门诊、急诊医疗费用（以下简称门诊医疗费用）超过门诊免赔额时，保险

人在扣除门诊免赔额后，将其余额按本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门诊保险金。门诊免

赔额和门诊医疗费用给付比例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2、当累计发生的住院、急诊观察室医疗费用（以下简称住院医疗费用）超过住院免赔额

时，保险人在扣除住院免赔额后，将其余额按本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比例给付住院保险

金。住院免赔额和住院医疗费用给付比例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

单上载明，但投保人确定的门诊免赔额不能低于住院免赔额。 

二、当保险人累计给付的各项保险金达到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时，本保险合同对该被保险

人所承担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经约定的医疗机构确诊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并因该疾病接受治疗的，保险

人按照保单约定在保险金额的范围内赔偿合理且必须的医疗费用。 

 

                                                  公告日：2020 年 10月 15日 

 

 


